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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消保委〔2020〕17 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

三包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省珠宝玉石首

饰行业协会有关会员单位及各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电子商务法》和《浙江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>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放心消费建设工

作实际，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

会重新修订了《浙江省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三包办

法》。现将该办法印发各地，请参照执行。各地在执行过程

中，如有意见和建设，请及时与省消保委或省珠宝玉石首饰

行业协会联系。

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

2020 年 5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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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

三包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规范贵金属饰品和珠

宝玉石饰品经营者的行为，明确经营者对贵金属饰品和珠宝

玉石饰品的修理、更换、退货（以下简称三包）的售后责任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浙江省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以及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有关标准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浙江省境内从事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销

售活动的经营者，按照本办法承担三包责任。

第三条 范围和定义

1. 贵金属饰品

是指贵金属（金、银、铂、钯等贵金属材料）及其合金

制成的饰品，包括贵金属素类饰品和贵金属镶嵌饰品。

2. 珠宝玉石饰品

是以珠宝玉石为原料，经过切磨、雕琢、镶嵌等加工制

作，用于装饰的产品。

3、仿真饰品

是指采用模仿贵金属、天然珠宝玉石的外观特征的材料

制成的饰品。

4、贵金属覆盖层饰品

是除贵金属(金、银、铂、钯、铑等)以外的各类金属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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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材,采用化学、物理或其他加工方法制作的以贵金属及其

合金为覆盖层的饰品,属于仿真饰品。

第四条 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作为《浙江省三包

商品目录》规定内容，经营者在出售商品时应当出具三包凭

证，并确定具备条件的维修单位。三包凭证应当明确消费者

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五条 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的三包有效期为一

年。三包有效期自交付之日起计算。

第六条 三包饰品品名等须与凭证内容相符。对于鑲嵌

戒指有缩放手寸情况的，经营者应在销售凭证上注明缩放的

手寸号数、缩放前后的饰品质量及日期。

第七条 三包有效期的时间界定：

（一）换货后的三包有效期自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，由

经营者在凭证上注明。

（二）经营者承担修理责任的，应当在双方约定时间内

修复。包修期应当扣除维修占用的时间，并按所扣时间顺延

三包期。

（三）三包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如遇法定假日，则顺延至

法定节假日后第一天。

第八条 经营者所售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，发生

以下质量情况之一的，消费者可以自交付之日起十日内要求

退货、更换或者修理；交付之日起二十日内，消费者可以要

求更换或者修理。

（一）珠宝玉石名称不符合 GB/T 16552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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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珠宝玉石品质等级不符合相应国家、行业、地方

标准等的规定。

（三）贵金属覆盖层不符合 QB/T 1131、QB/T 1132 等

规定。

（五）质量不符合 GB/T 36128 的规定。

（六）外观(工艺)质量不符合 QB/T 2062、 GB/T 28802

等饰品外观（工艺）质量标准的规定。

（七）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

会委托有关检测部门鉴定有其他质量问题的。

（八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质量问题。

第九条 经营者按照本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承担退货责任

的，应当根据商品的销售凭证价格一次性退清货款，不得收

取折旧费、使用补偿费等任何费用。

第十条 经营者采用网络、电视、电话、邮购等方式销

售商品，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，且无需

说明理由。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。退回商品的运费由

消费者承担；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
第十一条 经营者按照三包规定承担更换责任的，应当

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的商品。无同型号商品的，消费者

又不接受调换其他品类、型号商品的，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

者的要求予以退货，退货时不得收取折旧费、使用补偿费等

任何费用。

第十二条 经营者按照三包规定承担修理责任的，应当

自收到消费者要求修理的商品之日起七日内修复（如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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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），并不得收取材料费、人

工费等任何费用。经营者应当在三包凭证上如实记录每次接

受修理的日期、维修所占时间、修理部位、故障原因等情况，

在三包有效期限内不得删除修理记录。

第十三条 商品在三包有效期限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

常使用，或者全部修理时间累计超过三十五日，或者因经营

者原因无法提供维修服务的，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

予以退货或者更换。消费者选择退货的，按照前款规定执行。

商品在三包有效期限内修理或者部件更换的，其修理部位或

者更换部件自商品交付消费者之日起重新执行原规定的包

修期；其他部位的包修期应当扣除维修占用的时间。

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营者可以不予三包，

并可以收费修理：

（一）无有效凭证的；

（二）使用不当，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坏；

（三）非承担三包责任的其他第三方擅自拆动造成损坏

的；

（四）销售时标明有质量瑕疵的“处理品”或“等外品”

的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免除三包责任的。

第十五条 经营者开展以旧换新业务时，应向消费者明

示以旧换新的具体方法和收费内容，并当面复核、确认和记

录商品名称、材料、数量、纯度、品质、质量、合格证、鉴

定证书、价格等；



- 6 -

第十六条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，应

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费

用、履行期限和方式、违约责任等内容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

供商品或者服务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

还预付款，并承担预付款的利息、消费者实际支出的合理费

用。

第十七条 经营者通过线上、线下销售、赠送的商品应

当符合《产品质量法》的规定，不得销售、附赠国家明令禁

止销售的商品，不得因促销降低商品质量。经营者对促销赠

送的商品，按规定承担售后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消费者因购买珠宝饰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

发生争议的，可以向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珠宝玉

石首饰行业协会申请调解，也可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、

向法院起诉等途径解决。

第十九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因商品或者服务质量发生

争议需要进行检验、鉴定的，可以提交共同约定的检验、鉴

定机构进行检验、鉴定；消费者与经营者对检验、鉴定机构

无法协商一致的，可以由受理投诉的行政管理部门、消费者

权益保护委员会确定的检验、鉴定机构进行检验、鉴定。

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争议因客观条件无法检验、鉴定的，

可以由受理投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珠宝玉石首饰行

业协会聘请的专家出具意见。

检验、鉴定或专家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，消费者提供

等额担保，最终由责任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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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经营者破产、倒闭、兼并、分立的，其三包

责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承诺更有利于保护消

费者权益的，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承诺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

责解释，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起草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于 2020 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，原《浙

江省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三包暂行办法》（2011 年版）

同时废止。

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2020 年 5月 29日印发


